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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金融市场协调发展 
王晓鹏 

（胶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66300） 

摘要：先对现阶段我国金融市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作一分析，进而有针对性的提出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金融

市场协调发展的策略，包括信用信息整合、信用产品及服务的广泛应用、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规范性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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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在金融市场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

可以提升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推动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近年来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金融市场失信问题频繁发生，优良的信

用环境受到冲击，对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针

对金融市场的发展特点，如何通过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来实现

防范和规范信用风险，已然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必须予以充分

的重视。因此，对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金融市场协调发展

的要点策略作深入全面的分析探讨十分必要。 

1.金融市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1 信用信息征集不尽全面，未能实现互通共享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征信系统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所开

发的征信管理系统，单纯征集金融领域内部的信用信息，往往缺

少政府的公共监督和市场主体信息，而且信用数据库中所含有的

信用信息也不尽完善，无法实现对失信行为的惩戒。比如当企业

或个人存在不良信用记录，这些信用记录实时共享能力较差，除

一些必要的监管部门可以信用信息记录，其他的行业和部门几乎

无法获得不良信息记录，也就导致失信行为得不到联合惩戒，助

长了金融市场失信行为的发生[1]。再比如我国目前的征信管理系

统因为信用信息不尽全面，导致无法真实反映企业和个人的信用

状况，极大的削弱了金融市场的失信成本，金融市场的交易风险

也不断增大，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健发展。除此之外，由发改委

建立的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信用中国”，在实践应用中依然存在

信息的不全面、信息不能与地方，尤其是与金融机构共享的问题，

互通共享能力较弱。 

1.2 金融市场对信用产品和服务的应用能力亟需提升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各类商业银行均拥有信用贷款评级系

统，可以有效降低银行信用风险，在强化信贷管理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比如银行在信用

评级方面过于注重企业或个人的还款能力，而缺乏对企业或个人

信用状况的全面分析与考核，导致一些潜在的优质客户无法得到

银行的的贷款支持，银行的投融资能力减弱。再比如银行对中介

服务机构所出具的信用报告应用力度不足，一些较为全面的评级

信息和经验未能得到各个商业行业的广泛应用，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银行与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金融市场活力和竞争力下

降。 

1.3 金融市场存在失信风险 

虽然近年来我国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

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与西方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比，依

然存在诸多的问题，尤其是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存在相对滞

后、社会诚信意识普遍不强、法律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这些问题

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金融市场的不合法、不规范行为，包括

虚假贷款、暗箱操作、金融审核程序不规范、投机倒把等多种失

信行为。更为严重的一点是，这些信用行为会导致社会大众对金

融机构的好感度与信任度大大下降，金融市场的投融资功能无法

得到充分的发挥，不利于金融市场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1.4 法律法规不尽完善 

随着近年来我过对金融市场健康发展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

相继出台了较多的金融市场法律法规，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金融市

场的协调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总的来看，目前金融市场

所运用的法律法规依然存在较多的完善空间，尤其是在安全监管

方面的法律法规存在较多的问题，缺少有力的抓手，导致信用管

理工作无法高效开展。在信用立法层面，我国部分区域和行业管

理领域已经开始了相关实践，出台部分地方条例和部门规章，但

全国性的信用立法进展较慢，信用立法和金融领域法规尚未形成

指导约束金融市场良性发展的制度体系。另外，信用评级等信用

服务机构因为缺乏来自外部的监管，其职能发挥不到位，尤其是

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存在违规操作和暗箱操作的情况，对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质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金融市场协调发展的科学对

策 

2.1 全面征集信用信息，强化互通共享能力 

针对信用信息征集不全面，信息互通共享不足的问题，需要

进一步推动信用信息的整合，将公共信用信息数据与金融信用信

息数据有机的融合，实现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目前来看，我国

已经有较多的省份推出了省级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可以初步实现

海关、税务、公安、质监及工商等省级部门信用信息的征集与共

享，并逐步面向社会大众，可以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信用信息查

询与投诉服务，营造了良好的信用环境。为进一步强化信用信息

的互通共享能力，省级部门所推出的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可以与人

民银行的征信管理系统进一步合作，进一步着手推动金融信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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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数据与公共信用信息数据的整合，扩大社会信用信息的征集范

围，并借助大数据技术对相关的信用信息予以分析整合，实现对

金融市场更加全面、科学的监管[2]。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管部门

要进一步强化信用信息协调和交换机制，制定社会信用信息共享

规范，扩大公共信用信息归集范围，统一规划共享标准与方法，

推动信用信息的全面共享，以此起到维护金融市场稳定，降低信

用风险的作用。 

2.2 提升信用产品和服务的应用能力 

近年来全国很多地区在金融市场信用产品和服务工作中均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比如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通过积极探索金融

市场的信用产品和服务，所提出的一系列金融服务不仅提升了金

融机构的风险防控能力，而且形成了金融市场的规范性制度。比

如在信贷审批和信用贷款工作中，通过构建信用与金融服务平

台，为政府、企业及金融机构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务。值得一提

的一点是，高新区通过与各类商业银行合作，可以联合对企业的

信用信息等级报告进行分析评定，为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提供差

异性金融服务，金融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金融投融资环境趋

于稳定。在进一步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力度的过程中，相关的

金融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做好规划工作，根据金融市场短期和长期

发展目标制定可行性强的运作方案，尤其是要进一步鼓励金融机

构和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开展合作，积极推动信贷审批、信用贷款

等信用产品和服务的落实，促进金融市场快速发展[3]。更为重要

的一点是，相关的金融监管部门要对贷后风险进行全过程和动态

监管，重点强化贷后监管和风险防控力度，根据现阶段金融市场

运营特点制定相应的风险预警机制，开展早期的风险判别和防

控，以确保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2.3 加快信用立法建设，构建依法依规信用机制 

针对现阶段金融市场法律法规建设不尽完善的问题，相关的

金融监管部门要进一步认识到信用立法在金融市场信用监管中

的作用，加快推进信用立法建设工作，确保政府可以发挥公共监

督职能，对失信行为和个人开展联合惩戒。尤其是当企业或个人

出现不良信用记录时，可以将相关的信用记录共享给其他行业和

部门，强化失信成本，敦促相关的企业或个人树立信用意识，可

以按照社会信用法律法规开展日常经营活动，以此在全社会形成

良好的信用氛围，更好推动信用机制的建设。 

2.4 加强信用监管，构建基于信用的监管体系 

要确保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可以得到高效落实，必须给予信用

监管充分的重视，进一步构建基于信用的监管体系。鉴于信用中

介服务机构在金融体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直接影响

和决定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因此，金融市场监管部门要将监管工

作重点落在金融机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上，构建以法制约束、

行业自律、社会惩戒为一体的长效监管机制，以法制约束为强有

力的抓手，开展基于行为合规、业务能力和发展预期的多维度信

用评价机制，开展基于信用的监管工作，同时引导和鼓励信用中

介服务机构严格按照“独立、客观、审慎”的工作原则，开展日

常信用评审和管理工作。除此之外，各级公共信用平台可以与人

民银行进一步加强合作，构建合作监管机制，对中介服务机构、

企业及个人的信用信息开展全范围、多层次的评审，通过加强监

管力度来构建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2.5 强化信用诚信文化宣传教育力度 

各级政府部门要将信用诚信文化宣传作为推动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的有力抓手，积极通过电视、微信、杂志、广播等媒体传

播介质开展诚信文化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倡导诚信风尚，不断提

升社会大众对金融市场的认识度，可以直觉参与到金融市场稳定

发展的建设工作中去，从自身做起，提升金融市场的信用环境，

降低信用风险。另外，相关的金融机构要不断加强内部信用管理

制度建设力度，强化从业人员的信用风险防控意识，以便为金融

市场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3.结语 

随着近年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金融市场的发展，社会信用

体系在信用产品和金融市场日常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为

进一步确保其可以得到协调发展，要对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给

予充分的重视，重点从信用信息整合、信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规

范性管理、健全法律制度、强化应用示范等方面着手，以此实现

防范和化解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的目的，促进信用体系建设与金融

市场发展良性互动，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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